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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底，购房者需求增加。
与此同时，晋江不少开发商加紧推
货，市场双方都在抢赶“政策末班
车”。

位于晋江紫帽片区晋博坊·甲
第压轴五期住宅产品已于 11月 26
日启动认筹，吸引了不少意向客
户。此次加推的五期住宅产品主力
户型为建筑面积 90~125平方米三
至四房。多个户型产品设计，满足
从二人世界到三代同堂、不同人生
阶段需求。

“年底客户多了起来，其中，不
少客户是想享受政策的福利。”该项

目的置业顾问介绍。
“我是首套房，按照现在的利率

优惠，只要3.8%。”市民黄小姐前不
久在晋江中心市区买了一套100平
方米左右的房子。“如果不趁着现在
下手，等利率上调，到时月供的压力
就大了。”

赶在年底前，市民林先生在晋
江桥南片区买了一套房子。“按照现
在首套最低 3.8%的利率，贷 100万
元、还款期限为 30年、还款方式计
算，每个月月供只要还 4600 元左
右，利息比去年省了很多。”林先生
介绍。

多项利好政策年底到期

这些优惠你享受到了吗？

你家的小区管理存在问题吗？哪
些问题是你比较关注的？对于存在的
问题，你有什么意见建议？本报邀请
大伙一起来谈谈关于小区的那些事。
市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你的问题
或意见建议告诉我们。

参与方式：(1)发送至微信：微信
号 13626050215；(2) 发 送 至 邮 箱 ：
14258977@qq.com。

随着晋江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少晋江人搬进现代化小区，过上了品质生活。与此同时，小区管理的相关问题和业主们息
息相关，也成为业主们关注的焦点和难点问题。

为此，本报楼市周刊特地推出“小区那些事”系列报道，聚焦市民关注的热点，搭建市民、物业和主管部门沟通平台，希望以此推动解决市民反映
的突出问题，提升居住品质，共建共享更加幸福美好的家园。

饲养宠物伤人谁担责？

央行：
房地产贷款增速回落

本报讯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2年
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人民银行
统计，2022年三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
贷款余额210.76万亿元，同比增长11.2%；前三
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18.08万亿元，同比多增
1.36万亿元。

数据显示，房地产贷款增速回落，房地产开
发贷款增速提升。2022年三季度末，人民币房
地产贷款余额53.29万亿元，同比增长3.2%，比
上年末增速低 4.7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加
8488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4.7%。2022
年三季度末，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 12.67万亿
元，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半年高2.4个百分
点，比上年末高1.3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余
额38.91万亿元，同比增长4.1%，增速比上年末
低7.2个百分点。

前十一月
泉州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下降4.7%

本报讯 日前，泉州市统计局发布信息，今
年 1-11月，泉州房地产开发投资 841.38亿元，
同比下降 4.7%，降幅比 1-10月收窄 2.3个百分
点，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32.8%。

数据显示，1-11月，泉州全市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 2562.51亿元，同比增长 9.5%，比 1-10
月提高 0.7个百分点，连续 7个月保持回升态
势，分别比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高 1.4和 4.2个
百分点。其中，11月当月完成投资 278.58亿
元，同比增长 15.6%，连续 5个月当月保持 2位
数增长。

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1-11月，泉州房
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4.7%，连续 7个月降幅
持续收窄，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5.5个百分点，总
量和增速均位居全省第三位。从投资构成分，
土地购置费带动作用显著。1-11月，房地产土
地购置费 261.44亿元，同比增长 6.4%，占房地
产开发投资的 31.1%，拉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1.8个百分点。从工程用途看，车位等其他投
资拉动作用增强。1-11月，房地产其他投资
131.78亿元，同比增长 14.4%，占房地产开发投
资的 15.7%，连续 6个月实现正增长，拉动房地
产开发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

中南建设：前十一月
合同销售572.3亿元

本报讯 日前，中南建设发布 2022年 11月
份经营情况公告。2022年11月，中南建设实现
合同销售金额 44.2亿元，销售面积 37.6万平方
米。

至此，今年 1-11月，中南建设累计合同销
售金额572.3亿元，销售面积485.7万平方米，同
比分别减少68.7%和64.1%。

绿城管理：前十一月
代建销售652亿元

本报讯 日前，绿城管理控股有限公司（简
称“绿城管理”）发布2020年前十一个月未经审
核营运数据。11月单月，绿城管理代建项目取
得合同销售金额约92亿元，合同销售面积约75
万平方米。

数据显示，今年前 11个月，绿城管理的代
建项目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 652亿元，其
中自营及通过伙伴合作取得合同销售金额约
454亿元、联营及其他公司取得合同销售金额
约 198亿元；实现合同销售面积约 493万平方
米，其中自营及通过伙伴合作取得合同销售面
积约 328万平方米、联营及其他公司取得合同
销售面积约165万平方米。

据了解，绿城管理成立于 2010年，为绿城
中国的附属公司，也是绿城品牌和代建管理模
式输出的主体。2020年 7月，绿城管理在香港
联交所主板上市，成为“中国代建第一股”。

资讯

楼市聚焦

“想了很久，还是赶紧下手

了。”前几天，市民黄先生刚下

手买了一套 140 平方米左右的

房子。按照目前政策，这套房

子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

只 要 30% ，也 就 是 将 近 70 万

元。“这项利好政策就要到期

了，如果没有这项政策，二套首

付就要100多万元，压力很大。”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国

家、泉州和晋江纷纷推出优惠

政 策 ，进 一 步 拉 动 房 地 产 消

费。不过，有多项购房福利政

策即将于12月31日到期。

利好政策的推出，让晋江

不少购房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

优惠。在多项利好政策到期之

前，和黄先生一样，不少购房者

抓紧下手，以期能搭上“末班

车”。

多项利好政策年底到期

为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今年以来，包括国家及省地市
都出台了多项利好政策，进一步
降低了购房成本，促进房地产消
费。

不过，多项利好政策即将于
今年 12月 31日到期。这些政策
包括：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
比例。根据《泉州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
使用政策的通知》，职工家庭首次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住
房的，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20%；职工家庭第二次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或购买第二套住房的，
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30%。
该项政策的执行时间为 2022年 5
月10日至12月31日止。此外，根
据《晋江市贯彻落实各级扎实稳
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全力稳大
盘稳增长实施方案》，新购买住房
限售期限从取得不动产权证满 5
年调整为满 2年后即可转让。该
项政策执行时间为 2022年 5月 9
日至12月31日止。

和申请商业住房贷款购房者
关系密切的，还有首套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下调。根据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阶段性调
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
对于2022年6-8月份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均连续下
降的城市，在2022年底前，阶段性
放宽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下限。按照相关的通知，
泉州可阶段性放宽首套房贷款利
率下限。目前，泉州首套房贷款
利率下限已由此前的4.1%下调至
3.8%，政策执行时间为 2022年 11
月1日至12月31日。

购房者抢搭政策末班车

“小区那些事”系列报道

日常生活中，饲养宠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晋江人生活的一部分。一些小区内，不少家庭都饲养宠物。但随之而来的，宠物伤人事件时
有发生，纠纷也就随之产生。

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晋江一些小区内发生业主饲养宠物伤人的事件，导致产生邻里纠纷，影响业主的人身安全。
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如今，饲养宠物的家庭很
多，作为一种精神上的陪伴，
宠物也成为家庭非常重要的
成员。不过，如果饲养人没有
将宠物管理好，也给小区带来
一些不安全的隐患。

今年 8月，晋江保利中
航天骏就发生一起因受到宠
物惊吓而导致业主受伤的事
件。当天凌晨 3时许，该小
区的一名女业主和朋友走到
小区中庭的游乐场时，突然
一只宠物狗窜出来并朝她扑
去，这位女士受惊吓摔倒，左
大腿、脚踝位置被木栅栏划
出口子，受伤流血。

“每次看到小区有人遛
狗，我就带着孩子躲得远远
的，还不断提醒孩子，不要去

接触小狗。”家住晋江万达附
近某小区的蔡女士说，此前
的一天下午，她带着孩子去
小区玩时，一只大型犬跑到
跟前狂吠，把孩子吓哭了。

“还好，狗的主人听到犬吠
声，跑了过来，才把狗拉走
了。”

家住晋江梅岭某小区的
业主李先生说，他也被小区
的狗伤害过。“那条小狗是邻
居家的，我刚好回家，正准备
开门。那条小狗看着很激
动，过来舔我的脚，顺势就咬
了一口。”李先生说，邻居听
到我的喊声，也开门出来了，
后面去医院检查，打了狂犬
病疫苗，还好只是咬破皮，没
什么大碍。

针对小区宠物伤人的情
况，近日，记者走访调查了晋
江多个小区。在一些小区
内，都可以看到遛狗的业
主。这些狗中，大多是小型
犬，不过，也有一些大型犬。

在晋江宝龙广场旁一小
区内，记者看到，有的业主在
小区中庭遛狗，狗跑在前面，
没有牵引绳。“这条狗比较温
顺，我养了三四年了，从来没
伤过人，所以就不系牵引绳
了。”狗的主人说。

在长兴路一小区内，记
者在小区的道路上，短短十
几分钟，就看到四五个业主
遛狗经过。有的业主比较谨
慎，不仅给狗的嘴巴戴上护
具，防止咬人，还在狗脖子上

系牵引绳。“就是担心狗伤到
人，这样我们比较安心。”这
位业主说。

也有小区居民反映，小
区里有一些不文明的遛狗
者，让狗在绿化带随处大小
便。“太不卫生了，还散发难
闻的味道。”家住晋江池店某
小区的业主蔡先生说，希望
小区的物业也要加强管理，
另外，养宠物的业主也要提
高文明养狗的意识，不要影
响到其他业主。

“我们小区养狗的有好
几户，经常能看到他们下来
遛狗。”家住罗山某小区的业
主陈先生说，就是希望他们
遛狗的时候能给狗系牵引
绳，这样业主们都比较放心。

那么，如果饲养宠物的主人
携带犬只外出未束牵引带，会受
到什么处罚？

记者了解到，今年 10月，晋
江青阳街道综合执法队对一起在
辖区携带犬只外出未束牵引带的
行为作出罚款 300 元的行政处
罚。据悉，这也是晋江开出的首
张不文明养犬罚单。

10月20日，青阳街道综合执
法人员来到洪山路巡查时，看到
有只中型宠物狗没有拴绳到处乱
窜，存在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立
即联系第三方工作人员将这只宠
物狗带走。当日下午，宠物狗主
人来到了青阳综合执法队配合调
查处理。鉴于当事人认错态度良
好，且积极配合执法队犬类管理
工作，执法队员责令黄先生立即
改正，并按照《泉州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要求业
主抄写有关犬类管理规定的条
款，同时，对其作出罚款300元的
行政处罚。

根据《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规定，居民饲养宠物
不得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以及他
人休息。宠物在城市道路、公共
场所排泄的粪便，其携带者应当
即时清除，拒不清除的，处五十元
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从保护居
民人身安全的角度出发，禁止在
城市建成区饲养烈性犬，要求携
带犬只外出应当束牵引带。对违
法饲养烈性犬的，由城市管理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
收，可以对单位处两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
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公安机关
予以配合。

当前，饲养宠物伤人的事件屡见不鲜，
由此引发的纠纷也随之增多。

“公民拥有饲养宠物的自由，但公民在
享有饲养宠物自由的同时，必须依照有关
法律和规定，尽到对所饲养宠物的管理和
看护义务，不得损害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
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和破坏环境卫生，这也
是每名宠物主人所必须具备的道德素养和
文明素养。”福建一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耿
佳介绍。

如果宠物伤人，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李律师介绍，民法
典第 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
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
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
担或者减轻责任。民法典第 1246 条规
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
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
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
任。

“对于饲养人、管理人来说，因为法律
规定是无过错责任，所以应倍加注意，严格
履行当地对饲养动物的要求，约束动物，防
范风险。”李耿佳介绍。

宠物伤人事件时有发生

小区公共区域遛狗不牵绳调查
晋江开出首张不文明养犬罚单处罚

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应承担侵权责任

说法

征 集 令

本版由本报记者陈青松采写


